附录A
（资料性附录）  

机动车查验合格要求

表A  机动车查验合格要求

	序号
	项目
	合格要求

	1
	核定载客人数/驾驶室乘坐人数
	注册登记时，按照GB7258-2004及其第1号修改单的4.5.2～4.5.5及11.8核定载客人数/驾驶室乘坐人数。

其他情况下，座位/铺位数应与行驶证一致。

	2
	车辆号牌
	注册登记时，检查机动车号牌板（架）：前号牌板（架）应设于前面中部或右侧（按机动车前进方向），后号牌板（架）应设于后面中部或左侧，号牌板（架）应能安装符合GA36要求的机动车号牌。

其他情况下，检查车辆号牌：号牌应安装在号牌板（架）处，号牌应正置、横向水平、纵向基本垂直且使用统一的固封装置固封，号牌应无变形、遮盖和破损，号牌号码和种类应与《机动车行驶证》的记录一致，其汉字、字母和数字应清晰可辩、颜色应无明显色差。

	3
	车辆品牌、型号
	注册登记时，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对国产机动车）、海关货物进口证明书（对进口机动车）等凭证上记载的“车辆品牌”和“车辆型号”与整车产品标牌上标明的车辆品牌、型号应一致。

	4
	车辆识别代号(整车出厂编号)
	汽车、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半挂车应至少有一个易见且易于拓印的车辆识别代号打刻在车架（无车架的机动车为车身主要承载且不能拆卸的部件）上；其他机动车应打刻整车型号和出厂编号，型号在前，出厂编号在后，出厂编号两端应打刻起止标记。同一辆车上标识的所有车辆识别代号（或整车出厂编号，下同）内容应相同。同一辆车上不允许既打刻车辆识别代号，又打刻整车型号和出厂编号。打刻的车辆识别代号内容应与相关凭证（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货物进口证明书或《机动车行驶证》）记载及整车产品标牌标明的车辆识别代号内容一致，并且不应有明显的更改、变动、凿改、挖补、打磨痕迹或垫片、擅自另外打刻等异常情形。

注：⑴2004年10月1日前出厂的改装汽车可能有两个不同内容的车辆识别代号，此时应有一个车辆识别代号的内容与相关凭证相同。⑵核发检验合格标志时，可不查看整车产品标牌。⑶2007年4月1日起出厂的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必须按照规定打刻车辆识别代号。

	5
	发动机型号和出厂编号
	发动机型号和出厂编号应打刻（或铸出）在气缸体上且应能永久保持；若打刻（或铸出）的发动机型号和出厂编号不易见，则应在发动机易见部位增加能永久保持的发动机型号和出厂编号的标识。

相关凭证上记载的“发动机型号和出厂编号”应与发动机缸体上打刻或铸出（或标识上标明）及整车产品标牌上标明的发动机型号和出厂编号一致。打刻的发动机出厂编号不应有明显的凿改、挖补、打磨痕迹或擅自另外打刻等异常情形。

注：⑴ 2004年10月1日前出厂的机动车打刻的发动机型号和出厂编号不易见时，其发动机的易见部位不一定有发动机标识。⑵ 核发检验合格标志时，可不查看整车产品标牌及核对发动机型号。

	6
	车身颜色
	注册登记时，按照《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核定车身颜色；变更车身颜色时，按照实车填写车身颜色。

其他情况下，车身颜色应与《机动车行驶证》记载的车身颜色一致。


表A  机动车查验合格要求（续）

	序号
	项目
	合格要求

	7
	轴  数
	注册登记时，轴数应与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等相关凭证上记载的数据一致；其他情况下，轴数应与《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标准照片记载的轴数一致。

	8
	外部
照明灯具
	外部照明灯具的透光面应齐全，对称设置、功能相同的外部照明灯具的透光面颜色不应有明显差异。

	9
	轮胎
完好情况
	轮胎胎冠花纹深度应符合GB7258-2004的9.1.1的要求，轮胎胎面及胎壁应无影响使用的破裂、缺损、异常磨损和割伤，轮胎螺母应完整齐全。

注册登记时，轮胎数应与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等相关凭证记载的数据一致；其他情况下，轮胎数应与《机动车行驶证》上机动车标准照片记载的轮胎数一致。

	10
	车辆
外观形状
	注册登记时，对实行《公告》管理的国产机动车，车辆外观形状应与《公告》的机动车照片一致，但装有公告允许选装的部件时除外；其他情况下，车辆外观形状应与《机动车行驶证》上机动车标准照片记载的车辆外观形状一致，但装有允许自行加装的部件时除外。机动车配备的后视镜和下视镜应完好。所有车窗玻璃应完好且未粘贴镜面反光遮阳膜。前风窗玻璃及其他风窗玻璃用于驾驶员视区部位的可见光投射比应不小于70%。校车所有车窗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均应不小于50%，且不应张贴有不透明和带任何镜面反光材料之色纸或隔热纸。

注：监销机动车时，无须查验后、下视镜及车窗玻璃的完好情况。

	11
	车辆
外廓尺寸
	汽车及汽车列车、挂车的实际外廓尺寸不得超出GB1589-2004及其第1号修改单规定的限值，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的实际外廓尺寸不得超出GB7258-2004的4.2中表2规定的限值。

注册登记时，车辆的长、宽、高应与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等相关凭证上记载的数值一致；其他情况下，长、宽、高应与《机动车行驶证》上记载的数值一致。外廓尺寸参数公差允许范围对汽车（低速货车和三轮汽车除外）为±1%，对其他机动车为±3%。

	12
	轮胎规格
	同一轴上的轮胎规格和花纹应相同，轮胎规格应与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等相关凭证（或资料）记载的内容一致。

	13
	外部标识、文字
	车长大于等于6m或总质量大于等于4500kg的载货汽车、挂车，车身（车厢）后部应喷涂有符合规定的放大牌号。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应装置符合GB13392-2005规定的标志（包括标志灯和标志牌）及符合公安部文件《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可证件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8号）规定的矩形安全标示牌。燃气汽车（天然气汽车和液化石油气汽车）应按规定在车辆前端和后端醒目位置分别设置标注其使用的气体燃料类型的识别标志，标志图形为有边框的菱形，在方框中分别居中匀称地布置有大写印刷体英文字母“CNG”（压缩天然气汽车）、“LNG”（液化天然气汽车）、“ANG”（吸附天然气汽车）、“LPG”（液化石油气汽车）。

警车的外观制式应符合相关公共安全行业标准的规定；消防车的车身颜色应为大红色；救护车的车身颜色应为白色，左、右侧及车后正中应喷涂符合规定的图案（红底白十字）；工程救险车的车身颜色应为中黄色，车身两侧应喷“工程救险”字样；其他机动车不允许喷涂上述车辆专用的或与其类似的标志图案。

专用校车应按相关规定喷涂外部标识、文字，非专用校车应配备有符合规定的校车标牌。


表A  机动车查验合格要求（续）

	序号
	项目
	合格要求

	14
	标志灯具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和工程救险车应安装符合规定的标志灯具和车用电子警报器，标志灯具和警报器应固定可靠；其他车辆不允许安装上述车辆专用的标志灯具和警报器。

	15
	机动车用
三角警告牌
	汽车（三轮汽车除外）应配备机动车用三角警告牌，三角警告牌在车上应妥善放置，式样及尺寸应符合GB19151-2003相关规定。

注：警告牌应是中空的，外侧为红色的回复反射区，内侧邻接的为红色荧光区，均为同心的等边三角形。警告牌的理论边长为500mm±50mm，中空区域的边长最小为70mm。

	16
	汽车安全带
	微、小、中型载客汽车及最高设计车速大于等于100km/h的载货汽车和半挂牵引车的前排座椅，公路客运载客汽车和旅游客运载客汽车的驾驶员座椅、前面没有座椅的座椅及前面护栏不能起到必要防护作用的座椅，应装置汽车安全带；卧铺客车的每个铺位均应安装两点式汽车安全带。

2005年8月1日起新出厂的座位数不大于5的小型载客汽车，及2006年2月1日起新出厂的座位数大于5的载客汽车，所有座椅（第三排及第三排以后的可折叠座椅除外）均应装置汽车安全带。

2005年8月1日起新出厂的公路客运载客汽车和旅游客运载客汽车，当（同向）座椅的座间距大于1000mm且座垫前面沿座椅纵向不大于600mm的范围内没有能起到防护作用的护栏或其他物体时，应装置汽车安全带。

专用校车的每一个儿童座位都应装置汽车安全带。

汽车安全带应齐全且能正常使用。

	17
	灭火器
	大、中型载客汽车、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应配备处于有效期内的灭火器，灭火器在车身应安装牢靠并便于使用。

	18
	汽车
行驶记录仪
	汽车行驶记录仪及其连接导线在车上应固定可靠，汽车行驶记录仪应能正常显示。2006年12月1日起新出厂汽车装置的汽车行驶记录仪，其主机外表面的易见部位应铭刻有符合规定的“3C”标识。 

	19
	安全出口/安全手锤
	车长大于等于6m的载客汽车，如车身右侧仅有一个供乘客上下的车门时，应设置安全门或安全窗。车长大于7m的公路客运载客汽车和旅游客运载客汽车应设置车顶安全出口（安全顶窗）。

使用安全窗时，应采用易于迅速从车内、外开启的装置；或采用安全玻璃，并在车内明显部位装备用于击碎出口玻璃的手锤。

每个安全出口（安全门、安全窗和安全顶窗）应在其附近设有“安全出口”字样，安全出口的应急控制器应在其附近标有清晰的符号或字样并注明其操作方法，字体高度应不小于20mm。

	20
	侧面及

后下部防护装  置
	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应固定可靠，不会因车辆正常行驶而松动。

后下部防护装置任一端的最外缘应与这一侧车辆后轴车轮最外端的横向水平距离不大于100mm；后下部防护装置整个宽度上的下边缘离地高度对于后下部防护装置状态可调整的车辆应不大于450mm，对后下部防护装置状态不可调整的车辆应不大于550mm；后下部防护装置的横向构件的截面高度应不小于100mm，端部应为圆角状且不得弯向车辆后方，尖锐部分不得朝后；后下部防护装置应具有足够的强度（用脚使劲蹬后下部防护装置时，后下部防护装置如晃动则应视为强度不合格）。


表A  机动车查验合格要求（续）

	序号
	项目
	合格要求

	20续
	侧面及

后下部防护装  置
（续）
	侧面防护装置的下缘任何一点的离地高度应不大于550mm，上缘与地面的距离应不小于950mm或与其上部的车辆构件不超过350mm；侧面防护装置的前缘和后缘应处在最靠近它的轮胎周向切面之后（前）300mm的范围之内（对于全挂车其侧面防护装置的前缘可处在500mm的范围之内）；侧面防护装置的前缘位于开阔空间时，其前缘应具有一个连续的、贯穿其整个高度的垂直构件，该垂直构件的外侧面应向内弯曲，前端面应向后弯曲。

	21
	车身
反光标识
	车身反光标识应为红白单元相间的条状反光膜材料，表面应完好、无破损。红白单元每一单元的长度应不小于150mm且不大于450mm，宽度可为50mm，75mm或100mm。

机动车粘贴的车身反光标识的白色单元上应加施有符合规定的“3C”标识。

后部车身反光标识应能体现机动车后部宽度和高度，其离地高度应不小于380mm。后部车身反光标识与后反射器的面积之和，使用一级车身反光标识材料时应不小于0.1m2，使用二级车身反光标识材料时应不小于0.2m2。

侧面车身反光标识允许分隔粘贴，但应保持红白单元相间。

粘贴的车身反光标识式样应符合相关规定。

道路运输剧毒化学品和爆炸品车辆还应在车辆的后部和两侧粘贴能标示车辆轮廓的、宽度为150mm±20mm的橙色反光带。

	22
	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应有安检机构印章及授权签字人签名，其内容至少应包括人工检查项目（车辆外观检查、底盘动态检验和车辆底盘检查）的检查结果、线内仪器设备检查项目（制动、灯光等）的检测数据和判定结果（因不能上线检测而未进行线内仪器设备检查时除外）、路试数据和判定结果（如进行）及整车检验结论。
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的签发日期距查验时应不超过30天（自然天）。


附录B
（规范性附录）
机动车查验记录表
机动车查验记录表（正面）

	业务类型：    注册登记      改变车身颜色      改变使用性质      更换发动机      转移登记
     更换车身或者车架       因质量问题制造厂更换整车      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申（补）领机动车登记证书       转入       转出       监销       其它

	类别
	查验项目
	判定
	类别
	查验项目
	判定

	基本      信息
	1
	车辆类型/号牌
	　
	安全       装置
	15
	机动车用三角警告牌
	　

	
	2
	车辆品牌/型号
	　
	
	16
	安全带
	　

	
	3
	车辆识别代号
	　
	
	17
	灭火器
	　

	
	4
	发动机型号/号码
	　
	
	18
	汽车行驶记录仪
	　

	
	5
	车辆外观形状
	　
	
	19
	防抱制动装置
	　

	
	6
	车身颜色
	　
	
	20
	安全出口/安全手锤
	　

	主要   特征   和     技术   参数
	7
	外部照明灯具
	　
	
	21
	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
	　

	
	8
	轮胎完好情况
	　
	
	22
	车身反光标识
	　

	
	9
	外廓尺寸
	　
	其它
	23
	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10
	核定载客人数/
驾驶室准乘人数
	　
	复检
	24
	　
	　

	
	11
	轴数
	　
	备注：

	
	12
	轮胎规格
	　
	

	
	13
	标志灯具
	　
	

	
	14
	外部标识、文字
	　
	

	查验员（签章）：
	查验时间：

年        月       日

	
	

	机动车所有人或者代理人保证送检机动车不具有擅自改变机动车已认证/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的情形,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有效性负责。
送检人签字:



机动车查验记录表（反面）

	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拓印膜

	

	

	机 动 车 照 片

	说明：

    1、查验项目根据业务类型按照《机动车查验项目一览表》具体确定。无须查验时在相应的项目判定栏内画“—”,如为有疑问时增加检查项目在判定结果后标上“△”。

	    2、查验标准按照GB7258等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查验判定合格时在相应项目判定栏内画“√”；不合格时画“×”，并在复检栏内记录不合格项目编号，复检合格的在复检项目判定栏内画“√”。 

	    3、查验过程中发现其它不符合规定的情形时在“备注”栏内用文字说明。

	
	
	
	
	　


附录C

（规范性附录）

违规机动车产品通报表
违规机动车产品通报表


      编号：    

	通报单位
	1、（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2、（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机 动 车

基本信息
	车辆品牌
	车辆型号
	车辆识别代号
	发动机号码

	
	
	
	
	

	
	车辆生产厂家
	生产日期
	公告批次（国产车）/

进口凭证名称、编号（进口车）

	
	
	
	

	机 动 车

违规信息
	（一）违规类型：            

1、主要特征和技术参数、技术指标不符合GB7258等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

2、主要特征和技术参数、技术指标与公告数据不一致；

3、公告数据不符合GB7258等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

4、其他。

	
	（二） 违规情形（可附相关资料和照片）



	填报信息
	填报单位
	

	
	填报人/电话
	

	
	填报时间
	



